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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未入學管理作業】操作手冊 

P.未入學管理 

功能簡介 

本功能提供學校承辦人進行列管個案追蹤作業，以確保學生皆有實際入學，並與內政

部戶政司戶役政系統、內政部移民署、警政署、特殊教育通報網(以下簡稱特通網)介

接，提供多項比對服務性功能，可依比對結果進行列管追蹤確認學生實際狀況，也可透

過本功能檢視各類名單。 

(一)功能畫面 

 

(二)操作流程 

1.名單來源： 

(1) 於每年 9 月 15 日將戶政資料全國適齡入學兒童(滿 6、12 學齡應入學)與已入學

名冊作比對後，依據【M3.23 設定學校學區】之學區資料產製該縣市之未入學列

管名冊，並由縣市承辦人進行指定列管學校作業後，進入各列管名單。 

※112 學年度起，9 月 15 日全國未入學大比對，亦排除歷年同教育階段【N5.已

入學名單】，以排除提早入學學生名單 

(2) 於未入學階段初設戶籍登記之學生由縣市承辦人派發後，亦會進入各校列管名單

中。 

※提醒您，本系統有提供給縣市【取消派發】功能，縣市承辦人可能因派發錯誤

或其他考量而重新指定列管學校，如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反映。 

2.【P2.列管作業】： 

縣市派發完畢後，即可至【P2.31 列管學生作業】操作： 

(1) 檢視學生基本資料。 

(2) 依實際訪查狀況填寫訪查紀錄。 

(3) 當學校實際家訪或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等管道仍查無學生去向，確認學生個人失

蹤或全家失蹤之情形，並有符合通報協尋之條件，即可使用本功能通報警政單位

協助查詢學生。 

※提醒您：協尋過程中仍請務必持續追蹤學生去向。 

(4) 經訪查後，確認學生目前有拒學之情形，可填寫拒學紀錄。 

(5) 若學校實際有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之情形，可於本功能填寫相關通報紀錄。 

※請注意：本功能並不會協助學校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僅供記錄通報紀錄使用。 

(6) 依學生實際狀況，進行申請解除列管，由縣市或教育部進行審核/備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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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3.各類名單】： 

提供列管學校檢視查詢各項名冊： 

(1) 【P3.31 已申請解列名冊】。 

(2) 【P3.32 歷史解列名冊】。 

(3) 【P3.33 出入境學生名冊】。 

(4) 【P3.34 警政協尋名冊】。 

(5) 【P3.35 未入學學生分析統計】。 

(6) 【P3.36 縣市改派列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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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列管作業 

功能簡介 

1.依未入學列管會議決議，使用學生 3/20 分發時戶籍地址作為指派列管學校之依據。 

2.經追蹤查訪後，可透過本功能檢視學生基本資料、填寫訪查紀錄、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

紀錄、拒學(含撤銷拒學)紀錄或通報警政協尋。 

3.提供各縣比對服務性功能，由各承辦人依學生實際狀況，進行申請解除列管作業。 

(一)功能畫面 

 

(二)操作流程 

1.未入學管理啟用新學年度時，由教育部及縣市完成【P1.設定參數】後，學校方能進

行【P2.31 列管學生作業】相關操作。 

(1)教育部：至【P1.11 設定未入學】完成「時間設定」及「解除列管單位」，此設定

將影響新生啟用協尋日期、使用出境解列之回國列管時間、學生申訴啟用期限及

各項解列原因之解除列管單位。 

(2)縣市：至【P1.21 設定未入學】完成「參數設定」，此設定將影響學生回國系統信

件通知時間。 

2.進入列管作業頁面後，可先檢視列管學生名單，該名單來源包含： 

(1)9/15 全國大比對 

(2)新設籍派發 

(3)縣市重新指派 

(4)暫時解列回到列管中之學生 

3.系統提供戶政資料(含最新戶籍地址/死亡)、移民署、警政署、逾齡除案、入學補登

(僅限 111 學年度前)、特通網、外僑學校及 Q1 現況比對服務性功能，可依比對結果

進行列管追蹤確認學生實際狀況。 

4.依訪查情形填寫訪查紀錄、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及拒學(含撤銷拒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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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經實際查訪後仍查無學生去向，於教育部設定之新生啟用警政協尋日期(每年 10

月15日)起，可透過本系統通報警政協尋(需至少填寫一筆訪查紀錄(不含電話家訪)，

提醒您，協尋過程中仍請務必持續追蹤學生去向，而學生尋獲分為以下兩種狀況： 

(1) 警政尋獲：系統每日與警政介接，當接獲警政回傳已尋獲訊息時，將會更新學生

為「已尋獲」狀態，並可檢視警政回傳尋獲相關資訊。 

(2) 自行查獲或刪除：若學校於警政尚未尋獲前已自行查獲學生，請進行相關撤銷協

尋作業(例如：操作填報錯誤、填寫拒學紀錄或申請解除列管)，填報後，本系統

將會通知警政撤銷協尋。 

6.當確認學生去向後，請依學生實際狀況，進行申請解除列管作業，並等待縣市或教

育部審核/備查，若於過程中發現有操作誤植，可取消申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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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1 列管學生作業 

(一)功能畫面 

 

(二)頁面說明 

① 左側列表為尚未解列之列管學生名單，名單呈現方式為「姓名(身分證末三碼)」： 

A.若學生資訊呈現紅字，表示尚未檢視或編輯該生資料，請進行列管追蹤作業。 

B.若學生資訊呈現黃底，表示已申請解除列管，目前狀態為待縣市或教育部審核

/備查中，此類學生會同時呈現於【P3.31 已申請解列名冊】，由縣市或教育部審

核/備查後才會進入【P3.32 歷史解列名單】。 

C.名單來源如下表說明： 

序 名單來源 

1 9/15 全國大比對後，由縣市指派為貴校列管之當學年度無入學紀錄新生 

2 由縣市指派為貴校列管之舊學年度新設籍學生 

3 由縣市重新指派為貴校列管之學生 

4 
使用「出境」申請解除列管後，審核過程中或暫時解除列管後，因該生入境滿 30 天，

於第 31 天重新回到列管之學生 

5 
使用「出境/已就讀外僑學校」申請解除列管後，審核過程中或暫時解除列管後，於 9/2

國小已滿 12 學齡，國中已滿 16 學齡，重新回到列管之學生 

6 
使用「緩讀/就讀國小/已就讀外僑學校」暫時解除列管後，次學年度 9/15 重新回到列

管之學生 

7 

根據縣市/外僑學校上傳就讀外僑學校名單之比對結果，且在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之情

況下提出申請解除列管，但在審核過程中或暫時解除列管後，縣市/外僑學校刪除該生

就讀外僑學校資料，系統將強制退回列管 

② 提供搜尋功能，可輸入「姓名或身分證末三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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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上方綠底區塊為比對結果區，提供各項比對資訊服務性功能及學生當前狀態。 

④ 依左側選擇之學生進行顯示「列管作業」、「基本資料」及「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

錄」頁籤。 

⑤ 操作區，可點選欲操作之項目，進行相關填報作業。 

 

⑥ 依左側選擇之學生顯示「訪查紀錄」、「協尋及拒學紀錄」及「國小列管各項紀錄(限

國中出現)」等頁籤，可於此處檢視學生各項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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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管學生名單 

① 點擊欲操作之列管學生。 

 

② 檢視學生當前狀態，狀態分為查訪中、查訪中＋拒學中、查訪中＋協尋中、查訪中

＋縣市審核中、查訪中＋教育部備查中或查訪中＋教育部審核中，若該生有操作警

政協尋且警政回傳尋獲，則加註呈現已尋獲。 

③ 系統提供各項比對資訊服務性功能，當學生列管狀態或有比對到新的資訊異動時，

於學生列表之姓名後方會呈現「  書本」圖示，例如：移民署比對到學生的出入

境時間與上週比對到時間不同或學生因入境達 30 天，第 31 天重新回到列管時，

該生即會出現「  書本」圖示。 

④ 檢視資料比對結果。 

※若需檢視學生身分證明碼，建議可先複製該生姓名後至【S.就學歷程查詢】使用

姓名方式查詢，即可詳看學生身分證明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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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1.列管狀態或比對資訊異動說明 

項目 類別 說明 

列管狀態異動 

縣市指派後進入列管 
由縣市指派為貴校列管之當學年度無入學紀錄新

生或舊學年度新設籍學生 

重新回列管 
使用「出境/緩讀/就讀國小/已就讀外僑學校」暫時

解列，重新回到列管作業 

不核准/強制退回 

1.不核准：送出申請解列後，由縣市或教育部退回 

2.強制退回： 

(1)使用「出境」審核中，因入境滿 30 天，第 31

天由系統強制退回到列管作業 

(2)使用「出境」審核中，於 9/2 國小已滿 12 學

齡，國中已滿 16 學齡，由系統強制退回到列

管作業 

(3)根據縣市/外僑學校上傳就讀外僑學校名之

比對結果，且在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之情況下

提出申請解除列管，但在審核過程中或暫時

解除列管後，縣市/外僑學校刪除該生就讀外

僑學校資料，系統將強制退回列管 

比對資訊異動 新的比對資訊 

學生有新的戶政(含最新戶籍地址/死亡)、移民署、

警政署、逾齡除案、入學補登(110 學年度(含)前)、

特通網、外僑學校及 Q1 現況比對資訊 

2.資料比對項目 

序 比對項目 比對來源 呈現資料 

1 戶政比對 
每日與【戶政】介接，資料介接時

間會有 1 至 7 天時間差 

呈現學生最新戶籍地址或死亡

日期 

2 移民署比對 
每週五與【移民署】介接，資料介

接時間會有 2 週時間差 
呈現學生最新一筆出入境時間 

3 逾齡除案比對 
國小學生於當年 9/2 已滿 12 學齡 

國中學生於當年 9/2 已滿 16 學齡 

呈現學生逾齡除案日期及是否

已達逾齡除案條件 

4 入學補登比對 
110 學年度(含)前學校【N8.31 入

學補登】補登資料 

呈現學生就讀資訊 

※依據列管會議決議，111 學年度起

關閉【N8.31 入學補登】功能 

5 特通網比對 
學校至【特通網】填報鑑輔生資

料，資料介接時間為每月 1 日 
呈現學生就讀資訊 

6 外僑學校比對 
縣市或外僑學校至【Q5.就讀外僑

學校】匯入名冊 
呈現學生就讀資訊 

7 Q1 現況比對 
學校至【Q1.31 學校各班學生現

況】新增學生名單 
呈現學生就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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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於下方「訪查紀錄」頁籤可檢視訪查紀錄。 

 

⑥ 於下方「協尋及拒學紀錄」頁籤可檢視警政協尋(已尋獲)、警政協尋(自行查獲/刪

除)、拒學紀錄及撤銷拒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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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於下方「解列紀錄」頁籤可檢視已申請解列、歷史解列紀錄、不核准/強制退回及

重新回到列管等各項解列紀錄。 

 

★小提醒 

各項解列紀錄說明 

項目 類別 說明 

已申請解列 待縣市或教育部審核/備查紀錄 

歷史解列紀錄 已由縣市或教育部審核/備查通過紀錄 

不核准/強制退回 

不核准紀錄 由縣市或教育部退回紀錄 

強制退回紀錄 

使用「出境」審核中，因入境滿 30 天，第 31 天由

系統強制退回紀錄 

使用「出境、已就讀外僑學校」審核中，於 9/2 國小

已滿 12 學齡，國中已滿 16 學齡由系統強制退回紀

錄 

根據縣市/外僑學校上傳就讀外僑學校名單之比對

結果，且在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之情況下提出申請解

除列管，但在審核過程中或暫時解除列管後，縣市/

外僑學校刪除該生就讀外僑學校資料，系統將強制

退回列管紀錄 

重新回到列管 

使用「出境」暫時解列，因入境滿 30 天，於第 31 天

重新回列管紀錄 

使用「出境、已就讀外僑學校」暫時解列，於 9/2 國

小已滿 12 學齡，國中已滿 16 學齡，重新回列管紀

錄 

使用「緩讀、就讀國小、已就讀外僑學校」暫時解

列，於次一學年度 9 月 15 日重新回列管紀錄 
 

 



P.未入學管理_學校版 編訂：2024-03-22 

13 

(四)填寫訪查紀錄 

1.填寫訪查紀錄 

① 列管學生在未尋獲前，皆為查訪中狀態，請承辦人依各縣市規定的追蹤頻率至「填

寫訪查紀錄」頁籤中填寫訪查紀錄。 

② 選擇學生實際訪查日期。 

③ 訪查類型包含學校承辦人家訪、協同強迫入學委員家訪、協同社政單位家訪、協

同強迫入學委員及社政單位家訪及電話家訪，依據實際訪查情形進行選擇。 

※請注意，此功能與警政協尋搭配，尚未填寫訪查紀錄或僅填寫電話家訪之查訪

紀錄，則無法使用警政協尋功能。 

④ 填寫訪查處理情形，如有相關文件可一併上傳附件。 

⑤ 填寫完畢後點擊【儲存】按鈕，若成功儲存將顯示「儲存成功」訊息。 

 
⑥ 儲存成功後，可於下方之「訪查紀錄」頁籤確認該筆訪查紀錄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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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訪查紀錄 

① 若有訪查紀錄填寫錯誤(例如：訪查日期輸入錯誤)且欲修改該筆紀錄之情形，當

該筆紀錄同時符合「紀錄者為使用者本人」、「紀錄日期為當學年度」及「非送

出警政協尋」三項條件時，可點擊【  編輯】按鈕進行修正。 

 

★小提醒 

若需修改訪查紀錄但未符合上述條件，可至【U3.空白表單】下載修改申請表，填妥並核

章(需蓋到校長章)後再使用【U5.31 我要發問】功能提出修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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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修改訪查紀錄資料。 

③ 修改完畢後點選【儲存】按鈕，若成功儲存將顯示「儲存成功」訊息。 

 

④ 儲存成功後，可再次確認該筆訪查紀錄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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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刪除訪查紀錄 

① 若有訪查紀錄誤植且需刪除該筆紀錄之情形，當該筆紀錄同時符合「紀錄者為使

用者本人」、「紀錄日期為當學年度」及「非送出警政協尋」三項條件時，可點

擊【  刪除】按鈕進行刪除。 

 

★小提醒 

1.因訪查紀錄為以「戶政資料異常」或「就讀國小」申請解列之必要條件，故提出解列申請

後無法刪除，若仍需操作刪除，可先取消申請解列後再重新操作。 

2.若需刪除訪查紀錄但未符合上述條件，可至【U3.空白表單】下載刪除申請表，填妥並核

章(需蓋到校長章)後再使用【U5.31 我要發問】功能提出修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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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於「是否確定要刪除？」訊息，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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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警政協尋 

依教育部設定之新生啟用警政協尋日期 10/15 起，當列管學校實際家訪或通報強迫

入學委員會等管道仍查無學生去向，確認學生個人失蹤或全家失蹤之情形，並有符合

通報協尋之條件，即可使用本功能通報警政單位協助查詢學生。請注意！本功能將會

實際通知警政單位協尋學生，請謹慎使用！若無需通報，請勿操作此功能。 

啟用條件 說明 

至少填寫一筆訪查紀錄

(不含電話家訪) 

配合警政署之協尋條件，必須實際家訪，仍查不到學生去向狀

況，才可通報警政協尋條件，故需填寫至少一筆訪查紀錄(不含

電話家訪)，如未填寫或僅填寫電話家訪查訪紀錄，則無法使用

警政協尋功能。 

系統比對學生非「出境」

狀態 

如經比對移民署出入境為出境狀態，即代表學生未失蹤，無法

使用警政協尋，並向家長確認學生是否為出境狀況，如學生確

實出境後使用「出境」申請解除列管。 

學生非「拒學」狀態 
如已填寫拒學紀錄，即代表學生拒學未失蹤，故無法使用警政

協尋功能。 

本學年度未滿 15 歲 

配合警政署之協尋條件，若學生「本學年度開始日已滿 15 歲」，

警政會自動排除於協尋名單外，無法使用警政協尋功能，如仍

需通報，請逕洽縣市承辦人反映並使用行文方式通報。 

學生尚未申請解除列管 
如已申請解除列管，即代表學生未失蹤，故無法使用警政協尋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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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報警政協尋 

① 如確認學生失蹤需通報警政協尋時點選「警政協尋」頁籤。 

② 系統依據該生最新一筆訪查紀錄(不含電話家訪)自動帶入「訪查日期」、「訪查類

型」及「紀錄者」欄位，當通報協尋後，該筆訪查紀錄不可再修改或刪除。 

③ 配合警政署之協尋條件，經家訪後確認學生為失蹤情況，才可通報警政協尋，故

於「失蹤類別」欄位選擇「個人失蹤」或「全家失蹤」。 

④ 點擊【送出】按鈕，若成功送出將顯示「送出成功」訊息。 

 

⑤ 送出協尋成功後，「警政協尋」頁籤調整為「警政協尋後續處理」字眼。 

⑥ 檢視警政協尋詳細資料，當系統已接獲您送出之警政協尋資料，目前系統處理中

時，此筆資料處理情形為「待處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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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當警政單位回傳確認訊息後，此筆資料轉為「協尋中」狀態。 

⑧ 顯示該生為「協尋中」狀態，請務必持續追蹤學生去向。 

 

2.警政協尋(已尋獲) 

① 當本系統有接獲警政回傳學生已尋獲訊息，將會寄出已尋獲通知信件，並更新學

生為「已尋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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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點選下方「協尋及拒學紀錄」頁籤可檢視警政回傳之已尋獲資訊，並依據此資訊

確認學生狀況，並進行申請解除列管。 

 

★小提醒 

警政單位說明：若學生「本學年度開始日已滿 15 歲」，將會自動排除於協尋名單外，故

如尋獲單位為【警政署】，則會另轉註記「年滿 15 歲至學年度結束，警方撤尋」，用於分

辨是警方尋獲或已過協尋年限。 

③ 尋獲後，若經重新家訪確認學生又失蹤，可再次通報警政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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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警政協尋(自行查獲/刪除) 

(1)填報錯誤：此功能僅限貴校操作錯誤時使用，若該生符合任一解列原因，可至「申

請解列原因」進行操作；若該生為拒學狀態，可至「填寫拒學紀錄」 

① 當操作錯誤確認需通知警政不用再協尋時點擊【填報錯誤】按鈕。 

 

② 於「是否確定要送出填報錯誤？」訊息，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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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送出成功後，即可於下方「協尋及拒學紀錄」頁籤檢視該筆警政協尋(自行查

獲/刪除)紀錄。 

 

④ 移除該生「協尋中」狀態，請持續追蹤學生去向，如已確認學生狀況，可進行

申請解除列管。 

 

(2)拒學：若自行查獲學生為「拒學」狀況，可依據(六)填寫拒學紀錄操作流程填寫

拒學紀錄，填寫完畢後，系統將會自動回傳通知警政單位該生為拒學，不用再協

尋。 

(3)解列原因：若自行查獲學生為「出境」、「已就讀外僑學校」或「已就讀公私立國

中小」等相關解列原因狀況，可依據(七)申請解除列管操作流程進行申請解除列

管，操作完畢後，系統將會自動回傳通知警政單位已自行查獲，不用再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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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填寫拒學紀錄 

1.拒學 

① 經訪查後確認學生目前為拒學狀態時點選「填寫拒學紀錄」頁籤，填寫該生拒學

之情形。 

② 填寫該生拒學日期。 

③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則不

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④ 填寫訪查處理情形。 

⑤ 填寫完畢後，點擊【儲存】按鈕。 

 
⑥ 於「是否確定要儲存？」訊息，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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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儲存成功後，可於下方「協尋及拒學紀錄」頁籤檢視警政協尋(自行查獲/刪除)紀

錄，若原非協尋中學生，則不會出現查獲紀錄，此步驟可省略。 

⑧ 檢視該筆拒學紀錄。 

 

⑨ 顯示該生為「拒學中」狀態，請務必持續追蹤學生狀況。 

⑩ 當學生為「拒學中」狀態時，無法使用警政協尋功能。 

⑪ 當學生為「拒學中」狀態時，無法申請解除列管，如欲申請解列須先至「填寫拒

學紀錄」頁籤，填寫撤銷拒學紀錄後，再重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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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撤銷拒學 

① 如經訪查後，確認學生已至學校就讀，則先點選「填寫拒學紀錄」頁籤，填寫訪

查處理之情形，將撤銷學生拒學狀態。 

② 填寫該生撤銷拒學日期。 

③ 填寫訪查處理情形。 

④ 點擊【儲存】按鈕。 

 

⑤ 於「是否確定要儲存？撤銷拒學請依各縣市規定確認是否要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

訊息，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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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儲存成功後，可於下方「協尋及拒學紀錄」頁籤檢視該筆撤銷拒學紀錄。 

 

⑦ 移除該生「拒學中」狀態，請持續追蹤學生去向，如已確認學生狀況，可進行申

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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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解除列管 

1.申請流程 

① 當已確認學生去向後點選「申請解除列管」頁籤。 

② 於「未入學個案解列原因參考範例」中點擊【解列原因範例】連結。 

③ 依據學生實際狀況選擇「解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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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列原因範例 

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1 出境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出境日期 (系統自動

帶入) 

1.系統已於移民署比對結果區

中，比對到該生「YYYY-MM-

DD 出境」 

2.向家長確認，學生確實出境

後，則使用「出境」申請解除列

管。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縣市 

1.暫時解列 

2.若學生再次入境

且入境停留時間超

過 30 天，則系統於

第 31 天將該筆暫時

解列之學生移回列

管作業中。 
上傳證明文件、出境

日期 

1.向家長確認，學生確實出境

後，但系統未比對出該學生出

境資料 

2.向家長取得出境證明文件或

由縣市提供出境文件後，使用

「出境」申請解除列管。 

1.護照出境戳章

影本 

2.移民署網站出

境資訊影本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導師 

5.處室戳章 

6.關防 

2 緩讀 

類型 (身心障礙核定

緩讀)、公文文號、核

定日期、上傳證明文

件、特教類別、預定入

學年 

已向家長確認本學年度原應入

學國小一年級，因學生經鑑輔

會鑑定身心障礙而暫緩入學 

取得核定公文後，使用「緩讀」

申請解除列管。 

(注意：「緩讀」解列原因僅限

國小列管學校申請) 

1.鑑輔會核准緩

讀之核定公文 

2.縣市政府教育

局公文影本 

3.強迫入學委員

會公文影本 

1.鑑輔會核章 

2.強迫入學委員

會核章 

2.電子公文核章 

縣市 

1.暫時解列 

2.系統於次一學年

度 9/15 系統將該筆

暫時解列之學生移

回列管作業中。 類型 (健康條件不能

入學核定緩讀)、公文

文號、核定日期、上傳

證明文件 

已向家長確認本學年度原應入

學國小一年級，因學生因健康

因素經強迫入學委員會核定而

暫緩入學 

取得核定公文後，使用「緩讀」

申請解除列管。 

(注意：「緩讀」解列原因僅限

國小列管學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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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3 就讀國小 

訪查紀錄、已就讀學

校的「縣市、鄉鎮市

區、就讀學校名稱、年

級」、上傳證明文件 

國中自行查證，取得列管學生

尚就讀公私立國小之在學證明

文件 

使用「就讀國小」申請解除列

管。 

(注意：「就讀國小」解列原因

僅限國中列管學校申請) 

有明確就讀學

校名稱、年級

之： 

1.在學證明書 

2.回報單 

3.成績證明書 

4.學生證、學籍

卡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導師 

5.處室戳章 

6.關防 

縣市 

1.暫時解列 

2.系統於次一學年

度 9/15 系統將該筆

暫時解列之學生移

回列管作業中。 

4 
已就讀 

外僑學校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就讀外僑學校名稱、

就讀年級 (系統自動

帶入) 

1.系統已於資料比對結果區

中，比對到該生僅只有一筆外

僑學校就學紀錄，如：「已就讀

OO 外僑學校 X 年級」 

2.向家長或外僑學校確認，學

生確實已就讀外僑學校後，則

使用「已就讀外僑學校」申請解

除列管。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縣市 

1.暫時解列 

2.系統於次一學年

度 9/15 系統將該筆

暫時解列之學生移

回列管作業中。 

就讀外僑學校名稱、

就讀年級、上傳證明

文件 

列管單位自行查證或系統比對

到該生有多筆外僑學校就學紀

錄時，取得列管學生已就讀外

僑學校之在學證明文件 

使用「已就讀外僑學校」申請解

除列管。 

有明確就讀學

校名稱、年級

之： 

1.在學證明書 

2.回報單 

3.成績證明書 

4.學生證、學籍

卡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導師 

5.處室戳章 

6.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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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5 
已就讀公私立國

中小 

已就讀學校的「縣市、

鄉鎮市區、就讀學校

名稱、年級」、上傳證

明文件 

列管單位自行查證或經他校使

用系統「入學補登」或「各班學

生現況」後，於資料比對結果區

呈現學生已就讀，取得學生已

就讀公私立學校在學證明文件 

1.國小列管學生僅限選到國小

學校 

2.國中列管學生僅限選到國中

學校 

使用「已就讀公私立國中小」申

請解除列管。 

有明確就讀學

校名稱、年級

之： 

1.在學證明書 

2.回報單 

3.成績證明書 

4.學生證、學籍

卡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導師 

5.處室戳章 

6.關防 

縣市 永久解列 

6 
已就讀高中職/五

專 

已就讀學校的「縣市、

就讀學校名稱」、上傳

證明文件 

國中自行查證，取得列管學生

已就讀公私立高中職/五專之

在學證明文件 

使用「已就讀高中職/五專」申

請解除列管。 

(注意：「已就讀高中職/五專」

解列原因僅限國中列管學校申

請) 

有明確就讀學

校名稱、年級

之： 

1.在學證明書 

2.回報單 

3.成績證明書 

4.學生證、學籍

卡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導師 

5.處室戳章 

6.關防 

縣市 永久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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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7 死亡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1.系統已於戶政比對結果區

中，比對到該生「YYYY-MM-

DD 死亡」 

2.向家長確認，學生確實死亡

後，則使用「死亡」申請解除列

管。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縣市 永久解列 

訪查紀錄、須上傳證

明文件 

1.向家長/戶政單位確認，學生

確實死亡後，但系統未比對出

該學生死亡資料 

2.向家長/戶政單位取得死亡證

明文件後，使用「死亡」申請解

除列管。 

1.戶籍謄本影本 

2.檢察署相驗屍

體證明書影本 

3.醫院開立之死

亡證明書影本 

1.戶政單位核章 

2.法院核章 

3.醫院核章 

縣市 永久解列 

8 喪失國籍 上傳證明文件 

向家長/戶政單位確認，學生確

實喪失國籍，於取得該學生喪

失國籍證明文件後，使用「喪失

國籍」申請解除列管。 

戶政事務所公

文影本 
電子公文核章 縣市 永久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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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9 逾齡除案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列管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使用

「逾齡除案」申請解除列管。 

1.國小學生於當年 9/2 已滿 12

學齡 

1.1.例：學生於 8/5 滿 12 足歲，

則該生於 9/2 即屬滿 12 學齡之

學生，倘學生於 10/12 滿 12 足

歲，則該生於次年 9/2 始屬滿

12 學齡之學生 

2.國中學生於當年 9/2 已滿 16

學齡 

2.1.例：學生於 8/5 滿 16 足歲，

則該生於 9/2 即屬滿 16 學齡之

學生，倘學生於 10/12 滿 16 足

歲，則該生於次年 9/2 始屬滿

16 學齡之學生。 

3.符合上述條件學生，系統將

於逾齡除案比對區呈現「已達

逾齡除案條件」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縣市 永久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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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10 戶政資料異常 
訪查紀錄、上傳證明

文件 

列管學校若發現列管學生戶政

資料異常，請先填寫訪查紀錄，

再使用戶政資料異常原因並附

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解列。 

1.戶籍謄本影本 

2.戶政事務所公

文影本 

1.戶政單位核章 

2.電子公文核章 

縣市提送

到教育部 
永久解列 

11 保密安置 安置文號 

列管單位取得縣市政府正式公

文核定保密安置列管學生時，

使用「保密安置」申請解除列

管。 

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縣市 永久解列 

12 
已取得相當國民

中學畢業資格 

核定單位、公文文號、

上傳證明文件 

1.本項解列原因僅限國中使

用。 

2.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採認查驗通過，具有

相當國民中學畢業資格者，應

視同已完成國民中學課程，即

已完成國民教育之義務，取得

縣市核定相關之證明文件並上

傳後，向縣市申請解除列管。 

3.法源依據：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

本署新住民及其子女國外中小

學學歷採認計畫及各地方政府

相關學歷採認規定。 

縣市核定公文

影本 
電子公文核章 縣市 永久解列 

13 免強迫入學 依據 108 年 4 月 17 日修正之強迫入學條例第 12 條，隱藏本解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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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列原因 必填欄位 給學校的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

樣式 

(至少其中一項) 

上傳文件核章 

(至少其中一項) 
解列單位 解列狀況 

14 非適齡就學 

目前列管單位針對非適齡就學之列管學生，常使用「已就讀公私立國中小」原因申請解列，考量「非適齡就學」及「已就讀

公私立國中小」此二類解列原因皆為記錄學生實際就讀之學校及年級，故現有「非適齡就學」之所有列管個案結案後，將隱

藏本解列原因。 

15 填報錯誤 因 106 學年度起，學生資料皆由內政部戶役政系統所介接，現已無此現象，將隱藏本解列原因。 

15 早讀 
考量「早讀」與「已就讀公私立國中小」皆為記錄學生實際就讀之學校及年級，故現有「早讀」之所有列管個案結案後，將

隱藏本解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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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境 

(1)系統有比對出學生出境： 

系統已於移民署比對結果區中，比對到該生 yyyy-mm-dd 出境」時向家長確認

學生確實出境後，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使用「出境」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出境」。 

 

★小提醒 

1.若學生入境滿 30 天，則系統於第 31 天會將該筆暫時解列之學生移回列管作業中。 

2.若學生於 9/2 國小已滿 12 學齡，國中已滿 16 學齡，則移回列管作業中。 

② 系統自動帶入比對到該生的「出境日期」。 

③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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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未比對出學生出境： 

向家長確認學生確實出境後，但系統未比對出該學生出境資料，可向家長取得

出境證明文件或由縣市提供出境文件後，使用「出境」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出境」。 

② 填寫學生出境日期。 

③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出境佐證文件(應為校長、主任、組長、

導師、處室戳章或關防核章之護照出境戳章影本或移民署網站出境資訊影本) 

④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小提醒 

1.若學生入境滿 30 天，則系統於第 31 天會將該筆暫時解列之學生移回列管作業中。 

2.若學生於 9/2 國小已滿 12 學齡，國中已滿 16 學齡，則移回列管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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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緩讀(僅限國小列管學校申請，國中僅限選擇就讀國小) 

(1)身心障礙核定緩讀： 

已向家長確認本學年度原應入學國小一年級，因學生身心障礙而暫緩入學，取

得核定公文後，使用「緩讀」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緩讀」。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

則不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於「類型」欄位，選擇身心障礙核定緩讀類型。 

④ 填寫「公文文號」，若對此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詢問。 

⑤ 填寫「核定日期」，若對此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詢問。 

⑥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緩讀佐證文件(應為鑑輔會核章之鑑輔

會核准緩讀公文或有電子公文核章之縣市政府教育局公文影本)。 

 

★小提醒 

該類學生次一學年度 9/15 後將再次列入原列管學校之列管名單。 

  



P.未入學管理_學校版 編訂：2024-03-22 

39 

⑦ 選擇「特教類別」，若對此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詢問。 

⑧ 選擇「預定入學年」，因學生最多緩讀 2 年，故最多可選擇到該生「應入學年

度+2」，例如：學生應入學年度為 110 學年度，則可選擇範圍為 111 學年度~112

學年度。 

⑨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P.未入學管理_學校版 編訂：2024-03-22 

40 

(2)健康條件不能入學核定緩讀： 

已向家長確認本學年度原應入學國小一年級，學生因健康因素而暫緩入學，取

得核定公文後，使用「緩讀」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緩讀」。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

則不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於「類型」欄位，選擇健康條件不能入學核定緩讀類型。 

④ 填寫「公文文號」，若對此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詢問。 

⑤ 填寫「核定日期」，若對此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詢問。 

⑥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緩讀佐證文件(應為鑑輔會核章之鑑輔

會核准緩讀公文或有電子公文核章之縣市政府教育局公文影本)。 

⑦ 選擇「預定入學年」，因學生最多緩讀 2 年，故最多可選擇到該生「應入學年

度+2」，例如：學生應入學年度為 110 學年度，則可選擇範圍為 111 學年度~112

學年度。 

⑧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小提醒 

該類學生次一學年度 9/15 後將再次列入原列管學校之列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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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就讀外僑學校 

(1)縣市/外僑學校有上傳外僑就讀名單 

系統已於資料比對結果區中，比對到該生僅只有一筆外僑學校就學紀錄，如：

「已就讀○○外僑學校 N 年級」時向家長或外僑學校確認，學生確實已就讀外僑

學校後，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使用「已就讀外僑學校」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已就讀外僑學校」。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

則不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系統自動帶入比對到該生的「就讀外僑學校名稱及年級」。 

④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小提醒 

1.由縣市/外僑學校刪除就讀外僑學校名單後，系統強制退回到列管作業。 

2.該類學生次一學年度 9/15 後將再次列入原列管學校之列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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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縣市/外僑學校無上傳已就讀名冊： 

列管單位自行查證或系統比對到該生有多筆外僑學校就學紀錄時，取得列管學

生已就讀外僑學校之在學證明文件，使用「已就讀外僑學校」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已就讀外僑學校」。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

則不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選擇「就讀外僑學校名稱」。 

 

★小提醒 

該類學生次一學年度 9/15 後將再次列入原列管學校之列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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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外僑學校之年級下拉式選單為 1-12 年級，依據學生實際就讀年級選擇「年級」。 

⑤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就讀佐證文件(應為校長、主任、組長、

導師、處室戳章或關防核章之明確就讀學校名稱、年級文件)。 

⑥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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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就讀公私立國中小 

列管單位自行查證或經他校使用系統「入學補登」或「各班學生現況」後，於資

料比對結果區呈現學生已就讀，取得學生已就讀公私立學校在學證明文件。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已就讀公私立國中小」。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則不

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選擇「已就讀學校」。 

 

④ 選擇學生就讀「年級」。 

⑤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就讀佐證文件(應為校長、主任、組長、導

師、處室戳章或關防核章之明確就讀學校名稱、年級文件)。 

⑥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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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死亡 

(1)系統有比對到死亡 

系統已於戶政比對結果區中，比對到該生「yyyy-mm-dd 死亡」時向家長確認，

學生確實死亡後，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使用「死亡」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死亡」。 

② 系統自動帶入戶政比對到之「死亡日期」。 

③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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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未比對到死亡： 

向家長/戶政單位確認，學生確實死亡後，但系統未比對出該學生死亡資料時向

家長/戶政單位取得死亡證明文件後，使用「死亡」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死亡」。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

則不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死亡佐證文件(應為戶政單位核章之戶

籍謄本影本、法院核章之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或醫院核章之醫院開立之

死亡證明書影本) 

④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小提醒 

列管學校經向家長或戶政單位查證列管學生死亡屬實，若系統未於比對結果區中比對到

該生死亡資料，需上傳該生死亡之證明文件並填寫訪查紀錄；若已比對到該生死亡，不

需上傳證明文件，逕向縣市申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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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喪失國籍 

向家長/戶政單位確認，學生確實喪失國籍，於取得該學生喪失國籍證明文件後，

使用「喪失國籍」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喪失國籍」。 

②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喪失國籍佐證文件(應為電子公文核章之戶

政事務所公文影本)。 

③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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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逾齡除案 

符合條件定義請參閱下表說明，如符合下述條件學生，系統將於逾齡除案比對區

呈現「已達逾齡除案條件」，不需上傳證明文件，使用「逾齡除案」申請解除列。 

請注意！於歷史解列名單中的暫時解列名單，在達逾齡除案學齡時，系統會自動將

名單移回貴校列管作業名單中，由貴校重新以逾齡除案進行永久解列。 

學等 符合條件 舉例說明 

國小 學生於當年 9/2 已滿 12 學齡 

學生於 8/5 滿 12 足歲，則該生於 9/2 即屬滿 12 學齡

之學生，倘學生於 10/12 滿 12 足歲，則該生於次年

9/2 始屬滿 12 學齡之學生 

國中 學生於當年 9/2 已滿 16 學齡 

學生於 8/5 滿 16 足歲，則該生於 9/2 即屬滿 16 學齡

之學生，倘學生於 10/12 滿 16 足歲，則該生於次年

9/2 始屬滿 16 學齡之學生 

(1)學生未達逾齡除案條件 

列管學生於系統比對結果區呈現「未達逾齡除案條件」時，不可使用「逾齡除

案」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逾齡除案」。 

② 檢視逾齡除案日期，因未達逾齡除案條件，故不可使用「逾齡除案」申請解除

列管，請持續追蹤學生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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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已達逾齡除案條件 

列管學生於系統比對結果區呈現「已達逾齡除案條件」時，不需上傳證明文件，

使用「逾齡除案」申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逾齡除案」。 

②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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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戶政資料異常 

若有戶政資料異常的學生，請先洽詢學生資源網的系統人員，經教育部與戶政單

位確認後，再行告知列管單位後續處理方式。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戶政資料異常」。 

② 於「上傳證明文件」欄位中，上傳學生戶政資料異常佐證文件(應為戶政單位之戶

籍謄本影本或電子公文核章之戶政事務所公文影本)。 

③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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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密安置 

列管單位取得縣市政府正式公文核定保密安置列管學生時，使用「保密安置」申

請解除列管。 

① 於「解列原因」欄位，選擇「保密安置」。 

② 若學生為「協尋中」狀態需要填寫「尋獲日期」，若學生非「協尋中」狀態，則不

會出現「尋獲日期」，此步驟可省略。 

③ 填寫學生「安置文號」，如對此有疑慮，請逕洽縣市承辦人詢問。 

④ 點擊【儲存並送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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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檢視已送出申請解列管名單 

① 送出成功且縣市尚未審核通過時，顯示該生為「查訪中＋縣市審核中」狀態，且

左側列管名單該生呈現黃色。 

② 已申請解除列管後，不可使用「警政協尋」及「填寫拒學紀錄」功能。 

 

★小提醒 

若申請解除列管原因為「戶政資料異常」，則在審核過程中，可能有以下兩種情形： 

1.由縣市提送教育部，該生從「縣市審核中」改為「教育部審核中」狀態。 

2.由縣市審核通過後送至教育部備查，該生從「縣市審核中」改為「教育部備查中」狀態。 

③ 於下方之【解列紀錄】頁籤檢視該筆已申請紀錄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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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取消申請解列 

當操作誤植時(例如：原要操作甲學生申請解除列管，誤操作乙學生)，可透過【取

消申請】功能，將此筆已申請紀錄取消。 

① 若確認該筆紀錄確實誤植，可點擊【取消申請】按鈕。 

 

② 於「是否確定要取消申請解列？」訊息，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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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本資料 

① 點擊「基本資料」頁籤。 

② 檢視學生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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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 

1.填寫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 

① 如有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系統提供記錄之功能，可點擊「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

紀錄」頁籤。 

② 本功能非通報操作，僅為填寫已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後的日期、文號及上傳證明

文件，如有多次通報紀錄，可重複填寫。 

③ 點擊【儲存】按鈕。 

 

④ 儲存成功後，即可檢視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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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 

① 若有通報紀錄填寫錯誤(例如：通報日期輸入錯誤)且欲修改該筆通報紀錄之情形，

當該筆紀錄同時符合「紀錄者為使用者本人」及「紀錄日期為當學年度」二項條

件時，可點擊【  編輯】按鈕進行修正。 

 

★小提醒 

若需修改通報紀錄但未符合上述條件，可至【U3.空白表單】下載修改申請表，填妥並核

章(需蓋到校長章)後再使用【U5.31 我要發問】功能提出修改需求。 

② 修改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資料。 

③ 修改完畢後點選【儲存】按鈕。 

 

④儲存成功後，即可再次檢視該筆訪查紀錄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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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刪除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 

① 若有通報紀錄誤植且需刪除該筆紀錄之情形，當該筆紀錄同時符合「紀錄者為使

用者本人」、「紀錄日期為當學年度」二項條件時，可點擊【  刪除】按鈕，

進行刪除。 

 

★小提醒 

若需刪除通報紀錄但未符合上述條件，可至【U3.空白表單】下載刪除申請表，填妥並核

章(需蓋到校長章)後再使用【U5.31 我要發問】功能提出修改需求。 

② 於「是否確定要刪除？」訊息，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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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各類名單 

功能簡介 

本功能提供學校承辦人檢視各類名冊，此類名冊包含已申請解列名冊、歷史解列名冊、

出入境學生名冊、警政協尋名冊、未入學學生分析統計及縣市改派列管名冊，且提供輸

出試算表功能，可使用 Excel 來詳看名冊。 

(一)功能畫面 

 

(二)操作流程 

1.【P3.31 已申請解列名冊】： 

(1)當於【P2.31 列管學生作業】操作申請解除列管之學生會進入至【P3.31 已申請解

列名冊】，可進入此頁面檢視尚未審核通過學生名單。 

(2)若由教育部/縣市審核退回或列管學校自行操作取消申請時，則學生即從【P3.31

已申請解列名冊】移除並回到【P2.31 列管學生作業】。 

2.【P3.32 歷史解列名冊】： 

(1)當縣市或教育部審核/備查通過時，學生即從【P3.31 已申請解列名冊】移除，並

進入至【P3.32 歷史解列名冊】，可進入此頁面檢視審核通過學生名單。 

(2)若由教育部操作退回學校時，則學生即從【P3.32歷史解列名冊】移除並回到【P2.31

列管學生作業】。 

3.【P3.33 出入境學生名冊】： 

系統每週五將列管中學生名冊及使用出境暫時解列的學生名冊送【外部介接-移民

署】比對出入境，可進入此頁面檢視【外部介接-移民署】每週一回傳的學生最近出

境日期及最近入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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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3.34 警政協尋名冊】： 

當學校於【P2.31 列管學生作業】通報協尋後，系統每日會將欲協尋之學生送至警

政系統，可進入此頁面檢視通報協尋學生，亦可檢視尋獲資訊。 

5.【P3.35 未入學學生分析統計】： 

可檢視各列管學年度之各應入學總人數、9/15 入學人數、列管中、暫時解列及永

久解列統計數據。 

6.【P3.36 縣市改派列管名冊】： 

倘因派發錯誤或其他因素需要更改列管單位時，學校透過電話或其他管道向縣市

提出申訴。待縣市改派成功後，此頁面將呈現曾列管於貴校後續改派至其他學校列

管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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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1已申請解列名冊 

(一)功能畫面 

 

(二)檢視已申請解列名冊 

名單來源為【P2.31 列管學生作業】已送出【申請解除列管】且尚未通過審核之學

生，與【P3.32 歷史解列名冊】互斥，若已審核通過之學生不會出現在此名冊中。 

① 提供搜尋/篩選功能，以便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生。 

② 檢視學生名單，可查看學生之列管學年度、姓名、身分證字號、列管進度、申請解

列原因、最新列管時間、申請解列時間、訪查紀錄筆數、曾拒學筆數及曾協尋筆數。 

③ 曾經有拒學或警政協尋紀錄的學生，列管進度及申請解列原因將呈現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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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2 歷史解列名冊 

(一)功能畫面 

 

(二)檢視歷史解列名冊 

名單來源為由縣市或教育部【審核/備查通過】之學生，與【P3.31 已申請解列名

冊】互斥，若尚未審核通過之學生不會出現在此名冊中。 

① 提供搜尋/篩選功能，以便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生。 

② 檢視歷史解列名冊。 

③ 點擊【  檢視】按鈕，可檢視學生詳細解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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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列管學生資料 

① 依選擇之學生顯示「解列紀錄」、「訪查紀錄」、「協尋及拒學紀錄」、「基本資料」及

「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頁籤。 

② 於「解列紀錄」頁籤檢視已申請解列、歷史解列紀錄、不核准/強制退回及重新回

到列管。 

 

③ 點選「訪查紀錄」頁籤檢視訪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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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點選「協尋及拒學紀錄」頁籤檢視警政協尋(已尋獲)、警政協尋(自行查獲/刪除)、

拒學紀錄及撤銷拒學紀錄。 

 

⑤ 點選「基本資料」頁籤檢視學生基本資料。 

 

⑥ 點選「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紀錄」頁籤檢視通報強迫入學委原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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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3 出入境名冊 

(一)功能畫面 

 

(二)檢視出入境學生名冊 

名單來源為每週五將列管中學生名冊及使用出境暫時解列的學生名冊送比對出入

境，每週一【外部介接-移民署】回傳比對結果進行更新，若已經使用其他註記原因

申請解列通過核准則不再呈現本名單中。 

① 提供搜尋/篩選功能，以便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生。 

② 檢視出入境學生名冊。 

 

★小提醒 

1.出境名單、未入學列管名單例行於每週五進行出入境比對，以「出境」申請解除列管的學

生，若再次入境且入境停留時間超過 30 天，則第 31 天移回【P2.31 列管學生作業】。 

2.出入境比對可能會 7 至 14 天時間差，移民署資料接收時間為「系統處理當下的時間」，且

資料接收時間並非每週比對皆會更新，而是學生有新的出入境紀錄才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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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於「歷史出入境列表」欄位，點擊【  搜尋】按鈕。 

④ 檢視歷史出入境紀錄。 

 
  



P.未入學管理_學校版 編訂：2024-03-22 

66 

P3.34 警政協尋名冊 

(一)功能畫面 

 

(二)檢視警政協尋名冊 

名單來源為每日排程送列管中協尋學生名冊及【外部介接-警政署】回傳比對已尋

獲進行更新；若已經使用其他註記原因申請解列通過核准則不再呈現本名單中。 

① 提供搜尋/篩選功能，以便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生。 

② 檢視警政協尋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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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點擊【  檢視】按鈕。 

④ 檢視學生詳細協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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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5 未入學學生分析統計 

(一)功能畫面 

 

(二)檢視未入學學生分析統計 

名單來源為各列管學年度之應入學總人數、9/15 入學人數、列管中、暫時解列及

永久解列統計數據。 

① 提供篩選功能，以便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年度。 

② 檢視各列學年度未入學學生分析統計數據。 

③ 提供輸出報表資料功能，點擊【輸出試算表】按鈕後，可匯出頁面資料。(系統提

供.xlsx 或.ods 兩種資料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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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6 縣市改派列管名冊 

(一)功能畫面 

 

(二)檢視縣市改派列管名冊 

倘因派發錯誤或其他因素需要更改列管單位時，學校透過電話或其他管道向縣市

提出申訴。縣市改派成功後，此頁面將呈現曾列管於貴校後續改派至其他學校列管

之名單。 

① 提供搜尋功能，以便於快速搜尋欲查詢之學生。 

② 檢視縣市改派列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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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於「功能」欄位點選【 】按鈕。 

④ 檢視縣市改派歷程紀錄。 

 


